附件：
《深圳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转让登记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征求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
	序号
	单位名称
	意见
	采纳情况

	1
	深圳市出租汽车协会
	将第五条【受让资格】：“《条例》实施后转让营运牌照的，在使用期限内应转让给在深圳市具有巡游车经营许可证（含临时性巡游车经营许可证）的经营者，但继承、遗赠取得营运牌照的受让方可以是自然人。”修改为“《条例》实施后转让营运牌照，营运牌照权利人为企业的，在使用期限内应转让给在深圳市具有巡游车经营许可证（含临时性巡游车经营许可证）的经营者；营运牌照权利人为自然人的，受让方可以是自然人，也可以是在深圳市具有巡游车经营许可证（含临时性巡游车经营许可证）的经营者”。
	部分采纳。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本条例实施前依法核发的出租小汽车营运牌照，根据当时的规定可以转让、出租或者委托经营的，在使用期限内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转让、出租给本市巡游车经营者，也可以通过委托等方式交给本市巡游车经营者经营。”营运牌照持有人是企业还是自然人，按照规定应当转让给巡游车经营者。


